
各科「努力程度」、「學習描述文字」編修 

★.依據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四條第七款，評量結果呈現應兼顧質性描述及客

觀數據。 

★.導師及科任老師教導的「每個」學生、「各科」都要選擇「努力程度」及輸入「學

習描述文字」 

★.連結位置：學務系統→教職員→學生成績管理→學習描述文字編修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